
上海市商贸旅游学校“三重一大”事项决策制度 

为落实中央、市委关于“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

目安排、大额度资金的使用，必须经集体讨论做出决定”的制度精神，

推动学校领导班子民主、规范决策，为学校的发展提供制度保证，先

就“三重一大”事项决策制度提出如下实施办法。 

一、“三重一大”主要内容 

（一）、重大事项决策： 

1、制订和修改学校章程。 

2、制订学校发展规划、年度与学期工作计划和课程计划。 

3、重大改革措施及规章制度。 

4、学校精神文明建设实施方案。 

5、校内机构及岗位的设置。 

6、师资队伍建设实施方案。 

7、教职工收入分配和考核奖惩方案。 

8、制订校园及师生安全制度。 

9、招生和毕业生推荐工作。 

10、因公出国（境）访问及涉外校际交流。 

11、其他重大问题。 

（二）、重要干部任免： 

1、中层干部、专业部长、教研组长任免。 

2、学校重要岗位人员安排。 

3、学校职称评聘委员会成员任免。 



4、学校采购小组成员任免。 

5、其他需要集体决议的重要人事任免。 

（三）、重大项目安排： 

1、重大基建项目的立项和整申请 

2、年度校舍维修计划的确定和调整申请； 

3、年度设施设备、服务项目方案的确定和调整申请 

（四）、大额度资金使用： 

1、年度经费预算、决算及大额经费支出安排。 

2、5万元以上人员、活动、基建、大修、设备资金的使用。 

二、重大事项的决策形式和程序 

（一）、决策形式: 

1、上海市商贸旅游学校重大事项的决策形式为校务会议。决定重大

事项的校务会议，须有法定参会人员的半数以上到会方可举行，分管

该项工作的校长或副校长以及事项提出部门的负责人必须到会。 

2、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和紧急情况，无法召开校务会议决定的，由校

长或副校长审核决定，但事后应及时召开校务会议予以确认。 

（二）、决策程序 

1、提出事项。重大事项由分管校长提出，由责任部门拟定供校务会

议决策的方案和说明，并附有关材料。如事项涉及法律事务的，应事

先由学校法律顾问提出书面意见，意见随上会材料一并上会审议。如

事项需要在较大范围内研究和征求意见的，应在提出事项前完成前期

的研究和征求意见，并形成文字说明一并上会审议。 



2、列入议题。校长室汇总重大事项及其相关材料后，交校长审定，

由校长确认是否列入校务会议的议题。 

3、提前通知。召开校务会议的通知（含议题及有关资料）须至少提

前 2个工作日送达与会人员。 

4、讨论决定。校务会议由校长或由校长委托副校长主持。会议中先

由事项提出部门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并作说明，由参会人员对议题进

行充分讨论，最后由主持会议的校长或副校长在听取其他参会人员充

分发表意见的基础上，作出决定。 

会议讨论中，每位参会人员应表明个人意见，校长和副校长应表

明赞同或不赞同的意见。 

5、形成纪要。校务会议对重大事项作出决策后，由校长室负责整理

会议记录，并形成“议事纪要”。“议事纪要”须写明会议名称、会

议主持人、法定参会人员、会议记录人员、事项提出部门负责人对方

案的介绍和说明、分管校长的意见和主持会议的校长或副校长的决定

等内容。“议事纪要”经校长签发后，由办公室负责分送。 

6、正式行文。对校务会议决定的重大事项，需要行文的，经校长签

发，由校长室制发并分送。档案室存档。 

7、校务公开。对学校决定的重大事项，除涉密事项外，都应采用适

当的形式向全校乃至全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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